
附件：

桂评协函〔2018〕6号
关于广西百色****有限公司

投诉的回复函
广西百色****有限公司：

贵公司发来的《对广西**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虚假报告和有重大遗漏项目评估报告的投诉》已收悉，经调查了解，函复如下：

一、贵公司反映的百色****公园管理委员会拟收购广西百色****有限公司实物资产委托广西**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涉及单方委托一事，经核查，情况属实（详见附件-略）。

二、鉴于百色****公园管理委员会有意向收购广西百色****有限公司的实物资产，涉及到贵公司的权属和经济利益，理应按照《中华人员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二条“评估事项涉及两个以上当事人的，由全体当事人协商委托评估机构”的法律要求，与贵公司共同协商、共同委托评估机构、共同明确资产评估范围和要求，共同确认评估结果。据此，建议贵公司积极与百色****公园管理委员会和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进一步沟通、协商，依据《中华人员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的规定，各自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共同维护依法治国、依法评估的经济秩序。 

三、受托资产评估评估机构应当自觉遵守《中华人员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的各项法定规定，积极、主动地向委托当事双方宣传《中华人员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取得委托各方对资产评估事项的理解和支持，尽职尽责、做细做好资产评估全过程，取得委托方、当事方的认可和支持。

四、感谢贵公司对广西资产评估行业和我会的信任、支持和帮助。

此复。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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